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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訴法判解  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犯罪判決確定即無拒絕證言 
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A被以殺人罪起訴，審判中法院以B可能曾幫忙湮滅屍體傳喚B作證，試問下列敘

述何者錯誤? 

(A)B不得以概括拒絕之方式拒絕證言。 

(B)法官於訊問B前應告知其得拒絕證言。 

(C)若B之湮滅屍體行為至今已逾20年卻仍未起訴，則B不得拒絕證言。 

(D)若審判長未盡告知義務而取得B之陳述，該陳述於A之案件中應一律無證據    

能力。 

答案：D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證人之拒絕證言權，係基於人性考量，避免證人於偽證處罰之壓力下，據實陳

述而強為對己不利之證言，以保障證人不自證己罪之權利；至被告對證人之對質詰

問權，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。上開二項權利之行使而有衝突時，應儘可能

求其兩全，不得為保護一方之權利，而恣意犧牲或侵害他方之權利，是以證人之拒

絕證言，非但須符合法律所定要件，審判中尚須經審判長或受命法官許可，始得為

之。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一條規定，證人「恐」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同法第

一百八十條第一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，固得拒絕證言，然此項權利之行

使，以證人或與其有上述關係之人「恐」受刑事訴追或處罰為前提條件，如證人或

與其有上述關係之人業已因犯罪而經法院判決有罪或無罪確定者，不再因陳述而導

致或增加自己或與其有上述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之危險，自不容其再拒絕證

言而犧牲或侵害被告對證人之對質詰問權，此際當事人、代理人、辯護人或輔佐人

仍得依法聲請傳喚上開證人到庭作證，由詰問權人詰問之。 

【裁判分析】 

一、證人之拒絕證言權 

我國刑事訴訟法(刑訴法)承認三種不同之拒絕證言權:(一)、身分關係之拒絕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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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權(刑訴法第 180 條)，如父母子女間；(二)、不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(刑訴

法第 181 條)，如證人因證言而有可能致使自己受刑事訴追；(三)、因公務或業

務關係之拒絕證言權(刑訴法第 182 條)，如醫生就病人病情。本判決主要處理

不自證己罪之拒絕證言權。 

二、程序 

(一)告知義務:為免證人因不知得拒絕證言而無法行使該權利，刑訴法 186 條規

定法官或檢察官對此有告知義務。若違反該告知義務，王兆鵬老師認為由

於拒絕證言權係屬證人之權利，非證人以外之當事人所得主張，違反之效

果亦只對證人生效，故違反告知義務之證人證詞，對於當事人仍具證據能

力，實務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 2091 判決同此意旨，至於證據之證明力則由

法院個案判斷之；惟林俊益老師認為對於當事人本人之案件，仍應有適用

刑訴法第 158-4 條，審酌有無證據能力之必要。由於現行刑訴法第 196-1 條

2 項並無準用第 186 條 2 項，故有認為警詢中即無告知義務問題，就此黃朝

義老師認為，此屬立法疏漏，為免侵害證人之不自證己罪，應將此特權提

昇至憲法位階而司法警察亦不得豁免此告知義務，若有違反則對證人來

說，所得之不利陳述及衍生證據，均需排除證據能力。 

(二)釋明該拒絕之原因。若該釋明可能會自證己罪，可以具結代之。 

(三)經檢察官或審判長許可。即證人釋明或具結後，應由檢察官之命令或審判

長之裁定許可或駁回。 

三、限制(註 1) 

(一)不得概括拒絕證言，而需逐項就各個問題表示拒絕與否。此為與被告之拒

絕證言權不同之處。如此方得兼顧證人權利、當事人利益與司法效率，實

務亦同此見解。 

(二)得否只陳述一部事實?應從有無增加陳述人之入罪風險而斷，即若證人雖已

陳述一部事實，若回答新的問題可能會增加其入罪風險時，應仍得主張拒

絕證言；反之則不得主張。 

(三)至於證人如在本案偵查程序或其他民、刑事案件中曾放棄權利而陳述，在

本案審判中仍得拒絕證言，否則即等同再強迫證人陳述，可能增強其受罰

機會；且證人在第二次作證中，亦可能因迷惑或激憤作出更不利之陳述。

但無論如何，若證人行使拒絕證言所欲避免入罪的對象，業已因犯罪而經

法院判決有罪或無罪確定，則無可能增加其入罪的風險，從而無本款拒絕

權之適用，本判決同此見解。另外在證人之犯罪行為時效完成、經大赦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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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後法律已廢止其刑罰，亦不得拒絕證言。 

(四)判斷入罪之標準，應是證人之陳述是否會成為入罪之證據鏈的一環，致檢

察官可能對其訴追或處罰，不應限於自白或直接支持其有罪判決的陳述。

另外證人對於經判決確定之犯罪事實或情節雖無拒絕證言權，然而對於可

能提供入證人於新的犯罪之細節，仍有拒絕證言權。 

(五)舉證責任方面，應由需要證詞之當事人，對證人不得主張拒絕證言權一事，

負舉證責任。 

【關鍵字】 

拒絕證言權、不自證己罪、告知義務、證據能力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事訴訟法第181、186、196-1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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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釋】 

註1：以下主要參考王兆鵬老師之見解，有興趣者請參閱參考文獻指引之部分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 
法觀人‧判解集 NO.22    

 
  

 

 4 

 


